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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國 

安 全 锂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二十丸號 

第一百二寸 

—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

主席：Mr. 0 . A R A N H A (巴西）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亞.比利 

時 . 巴 西 . 中 國 . 哥 侖 比 3 S . 法 蘭 西 . 波 蘭 . 敍 利 

亞 .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. 英 聯 王 國 . 

美利堅â»,衆國. 

一百零五.臨時議事日程 
(文件S/307) 

―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稃 

二 . 科 府 海 峽 事 件 

(甲）英聯王國代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

來函及附件(文件S/247)i 

(乙）阿爾巴尼亞政府來電（文件8/250)2 

(內-)安全理事會審査科府海峽事件小組 

委員會之報吿(文件S/300) 3 

一百零六.通過議事日程 

(議事日程通過） 

一百零七.繼績討論英聯 

王國控訴阿爾巴尼亞事 

( 經 主 席 邀 請 阿 爾 巴 尼 亞 代 表 M r . Hysni 

K a p o於理事會就席） 

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補編第三 

號附件八。 

同上,補編第三號附件九。 

同上，補編第十號附件二十二。 

午前十一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M r . P A R O D I (法國）本人於審讀各文件， 

盼聽各方意見之餘，擬以安全理事會理事之 

資格報吿余對此事之意見。 

本 人 之 意 見 大 致 與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M r . 

Zuleta A n g e l在前此各次會議中發表之意見 

相同。余認爲渠每次代表其政府或以吾人委 

派調查此事之小組委員會主席身分所發表之 

意見，均堪稱明斷2^允。 

有某數點業經證實，不容置疑。英艦兩艘 

在科府海峽中敉水雷炸毀一事，確爲事實。此 

事發生之後，環境許可時卽大舉淸掃海峽，淸 

掃之結果發見海峽附近設有雷田，其墩設時 

期諒不能早於數月以前。夫十月爆炸之水雷 

乃三週後發現雷田之一部，吾入固無深疑之 

理由。 

茲願於此)頓便一提Captain Mestre提出 

之證據 4，敢向蘇聯代表保證，本人此次重新 

舉出此項證據，不擬多作聲明，亦非顧及威望 

關係，只因該代表上次發表陳述時亦重視此 

項證件。 

M r . GroMyKO稱此項證據自相矛盾，又 

與英方之結論銜突。渠引據某P，S ，認爲證據前 

後不符；然此點有關水雷之種類間題，業經證 

人自己提出。該代表旣稱有數 i&不符之處， 

余願請其至少苒另外舉出一點。事實上，feV證 

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>、 

號附件十五證物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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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仔細査看水雷後自行指出之一點外，別無 

矛盾之處。本人認爲證人作此項更正，正足見 

其作證之嚴重及其誠直。 

且此際唯一被認爲矛盾之點，原爲專門 

性質且屬次耍之水雷榨類词題，而非某地是 

否的確設有水雷之問題，亦非證實水雷是否 

德國所製問題。 

關於此項證據如何與英方某項證據街突 

之處，亦未經明白提出。蘇聯代表前旣謂確有 

不符之點，本人可姑信之，然實不知究係何 

指；無論如何，上述一節足以證實證人之大公 

無私。 

茲就此結束題外之討論，本人提出此節 

實因先汆發言之各理事曾重視此證據之故。 

今請審璣主要問題：雷田究係何人敷設？ 

英國代表圑要求吾人判定係阿爾巴尼亞政府 

廒設或由阿國縱容敷設者。本人不贊成以此 

極方式將責任加諸阿爾巴尼亞政府。所謂阿 

爾 巴 尼 亞 政 府 I 設 雷 田 ， 或 經 阿 爾 巴 尼 亞 之 

協助安放水雷一節，刻尙未經證實；對澳大 

利亞同潦之論點1，謂吾人有重要理由推定此 

水雷係阿爾巴尼亞政府所激設者，本人亦不 

贊同。吾人需根據兩種條件方能作如是之推 

斷。第一，於簸設水雷之先，必須'有水雷；第 

二，廒設水雷需有人員及設備。本人不信阿爾 

巴尼亞政府對此次發生之事件負有直接之責 

任。 

在另一方面，若謂阿爾巴尼亜政府不知 

該地設有水雷，似亦難置信。阿爾巴尼亞政府 

並朱對雷田存在事提出抗議，令人愕然不解。 

雷田佈設於阿爾巴尼亞海岸附近，在阿爾巴 

尼亞領海之內，乃眞正侵害阿爾巴尼 f f i之主 

權，且危害阿爾巴尼亞本國之航業，而阿爾巴 

尼亞政府前雖明證其依法重視領海權，今對 

於發現雷田又似乎不曾特別表示憤怒，更未 

堅請及早將水雷掃除。 

本人除作一ili結論外，如前所稱，余認爲 

在阿爾巴尼亞海Î单附近敷設水雷，該政府決 

不能一無所知，吾人根據其他事件，知阿國 

海岸線常有駐軍防守。 

誠然，如吾人之某同燎所稱，戰時佈雷工 

1 參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七 號 第 

作 極 爲 機 密 。 然 據 余 所 得 專 家 之 意 見 , 此 說 

不能適用於本案，水雷離海岸線過近，阿爾巴 

尼亞政府定必知情。此點實無懷疑之餘地。 

因此，本人所得結論與哥侖比亞同僚及 

美國代表所作之結論頗爲相似。 

然 本 人 擬 對 英 聯 王 國 2 代 表 所 提 並 經 美 

國3代表修正之決議案草案，另外提出修正。 

草案原文稱:水雷之佈放爲"阿爾巴尼亞政府 

所知"；似此種措辭過於直率，似謂吾人對於 

阿爾巴尼亞政府知悉水雷之佈放一事持有確 

據。本人願以辭句說明菩人，包括本人及其他 

某數理事，獲得此項結論之步驟。茲建議此段 

應讀爲： 

"發現求經公佈之雷田，以致英國之船 

隻碰炸重損，船員傷亡，阿爾巴尼亞對是項 

雷田之觳設一無所知乃不可能之事。" 

最後本人更願堅持一點，卽關於海峽自 

由出入之一般航渡規則，包括科府海峽在內。 

法國政府盼理事會嚴詞申斥在所有船隻 

均有權通行之海峽內秘^擻設水雷之舉，我 

圃政府爲尊重國際法並求其實施起見，極盼 

最後通過之決議案能將此意特予表白淸楚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聯王國)：兹 

願說明本代表圑對於各方就本人提交理事會 

之決譏案所修正案之態度，或更能有助吾人 

對此問題之討論。 

本人前於二月十八日就該問題在安全理 

事會内所作第一次陳述中 4 ，本人自認未能 

懊諝目擊佈雷之證人，故不能提出阿爾巴尼 

亞政府敷設雷田之絕對證據，然深信本人提 

呈之各項證钹皆足證此極結論之正確。其他 

理事則不以爲然，然大多數代表仍不免達到 

—種結論，認爲雷田之敷設絕非阿爾巴尼亞 

當局所不知者。此點、似無疑問之餘地，本人認 

爲證明此一事實極爲重耍。 

爲此，本代表圑對美國第一段提出之修 

正認爲満意，甚盼此段依美國修正後得獲理 

事會之贊助。 

至於美國就第四段提出之修正，簡單歸 

2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七 

號第二七四頁。 
3 同上，第二年第二十八號第二八二頁。 
4 同上，第二年第十五號第一四七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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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本人之意見，論此舉構成有違人遒之罪，本 

人亦甚爲满意。 

美國提出之修正案.删去本人原提案草案 

中援摅一九零七年海牙公約之若干文句。本 

人承認棻文中並無保留此g文句之必要，故 

同：E美國之修正，然吾人應了解1 "人删去此 

等與目前討論之間題無直接關係之文句，並 

非 抑 海 牙 公 約 之 健 全 性 。 

法國代表刻又就修辭方面提出建議。本 

人認爲渠之建議僅爲文字方面之修改，並未 

更動美g修正案之原意，故本人 f .]法國之提 

案亦認爲満意。 

M r . H Y S N I K A P O (阿爾巴尼亞）安全理 

事 會 上 次 會 議 1 討 論 英 聯 王 國 之 控 訴 時 ， 比 

利 時 . 哥 侖 比 亞 及 美 國 代 表 ：對英國之控訴表 

示同情，並稱有多^ 1 ̂ 據，§5明此^水雷之廒 

設絕非阿爾Û尼亞政府所不知者。敢間所指 

設據爲何?各證據又何在？ 

安全理事會起初檢討此間題時，並未發 

現明確逮全之論據。理事會旋成立一搜求事 

實之特別小組委員會2 , 該 小 組 委 , 會 集 會 

多次，仍不嫿55明任何事實，因所謂之事實 

原不存在也。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理事國教 

此固知之甚稔。 

憑藉毫無根據之論證，而作臆斷實有背 

正義之原則，此f i程序旣不健全又不嚴正。 

本人堅決臀明英方文件爲依預定目的而 

作，全無根據可言。安全理事會前已聽悉本人 

就此問题之陳述，茲僅擬珞皋數點如次： 

第一，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在 報 吿 書 

之 附 件 3 中 否 認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肇 事 地 S 附 近 

之科府海:陝內有德國佈放之雷田存在。此種 

雷田之存在早爲衆所共知，英方否認之原因 

何在？ 

第二，英國代表,所稱&敦中央掃雷局之 

決議全係揑造。 

小組委員會曾檢討該局關於該,問題之會 

議紀錄。此項紀錄謂應事先徵得阿爾巴尼亜 

政府之同意，方能舉行掃雷工作。 

十月二十六日英方照會4亦提及倫敦'决 

譏案，所述亦與事實不符蓋掃雷局從未作此 

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八 

號。 

2同上，第二十一猇第二一〇頁。 

種決讒，（參閱中央掃雷局第三十一及三十二 

號會讒錄)。 

此外，英政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照 

會5阿爾巴尼亞政府謂於十一月十二日將淸 

婦海峽。該日英艦以作戰形式意,挑釁恫嚇， 

竟曰在阿爾巴尼.亞領海科府海峽行駛。 

成立混â "委員會之議旣遭担絕，阿爾巴 

尼亞乃不得參與或監督掃雷工作，故關於是日 

科府海狭之經過情形，阿爾巴尼亜一無所知。 

次日十一月十三日英司令認爲應繼續淸掃。 

大隊英艦之抵逑，尤以其中除掃雷艇外尙有 

他種船隻如巡洋艦及魚雷艇等，不免便吾人 

設想，如於十一月十三日發現水雷，此種水雷 

或 爲 各 該 船 艦 於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所 怖 放 者 。 

阿爾巴尼.亞政府亦曾公開聲明，外國船 

隻屢次侵犯其頒海，且不知其毎次不法侵入 

所爲何事。 

阿爾巴尼亞代表圑重申其請，英國決 l i 

棻及根據控訴之臆斷與論據而作之美國修正 

案，理事會不當加以審議，而應予以拒絕。 

本人應指出任何根據臆斷而非,S於證實 

之事實而作之決議案，旣不公允，亦不値安全 

理事會之審議。 

M r . L A N G E (波蘭）：本人前就小組委員 

會報吿書6發表意見時，業已表示波蘭代表 

圑之意見 7，不擬於此複赘前說，故僅就當前 

之決議案及修正案略陳數語，以闡明本代表 

圑之態度。 

然於解釋本代表圑之觀點.以前，願先就 

本人認爲吾人當據爲討論根據之一點重新一 

述。任何控訴必須有肯定之證據，方能由理事 

會接受。 

缺 乏 適 當 證 據 以 證 明 控 之 毫 無 根 據 尙 

屬不足；吾人必需以肯定之證據證明控案確 

有根據。此爲本代表圑現取之立場，此後亦將 

3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 

號附件二十二。 

4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補編第二年第六 

號附件十五證物四。 
5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六 

號 附 件 十 五 物 四 。 
6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六 

號附件二十二附錄一。 
7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箫二年補編第十 

號附件二十二。 



繼續採取此種立場。間接作爲參玫之證據自 

然亦可被接受，然必須在除此而外別無他解 

之情形下，此a證據方能成立。 

前已陳明本人認爲菩人無由證實雷田一 

——倘屬果曾有雷田之存在——係由阿爾巴 

尼亞政府敷設，或係阿'舅容人廒設者。佘願 

更進一步曰，至今未見肯定之證據證實阿爾 

巴尼亞預開雷田——倘果曾有雷田存在—— 

之敷15情事。 

吾人在理事會討論此案，未得證件，遂將 

此事交由小組委H會辦理。小組委員會亦不 

能進得眞實憑據，僅在其報吿書提出若干問 

題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i 之 表 示 相 信 阿 爾 巴 尼 亞 

政 府 知 悉 雷 田 之 情 事 者 ， 明 係 以 某 國 代 

表之立場而作此；！，並非以小組委員會委員 

之立場發表此意。渠等諒必以爲代表確定證 

據之標準铰小钿委員會'爲〖氐，因小組委員會 

未能I'乍此種結論。 

茲願以一九四七年三月卜三日紐約先鋒 

論壇報所載新開一節提請s"位注怠，該節新 

開 標 題 爲 " 美 輪 在 忘 大 海 i , m近钹水雷炸 

毀，船員棄船逃生。"茲節錄此項新ffl如下： 

"美國出口航業&司 î i i j重六五九七噸 

之货船Emnthia號於意大利及Cors ica £4 

間觸Tî炸毀，船? j四卜四人巳悉數粲船... 

該 輪 在 P i a n o s a 島 附 近 觸 雷 ， 該 島 位 於 

： S 大 利 半 島 靴 脛 外 ， 連 接 L i g u r i a n 海 及 

Tyrrhenian %之海；;决中....肇事地點距 

希 B i 之 科 府 甚 ' â ，按科府 É è 位於 S 大利 

半島靴趿朿南五百空哩，爲去歲十月間二 

英 艦 觸 雷 之 處 ， 當 時 英 方 损 失 人 貢 四 t 四 

- n J 。― 

吾 人 可 否 ^ 於 此 : € 事 霣 " ~ 本 人 能 徵 引 

此；S事實甚多——而控訴意大利佈放水赏， 

或謂水雷之佈放必爲意大利政府所知？此種 

控訴之荒謬無稽不言可>%。 

吾人爲何控^阿爾巴尼亞政府，而不控 

吿意大利政府？本A認爲其原11! ^ 爲 簡 罩 ， 

卽 政 治 ^ 氣 不 同 而 已 ！ 據 本 人 之 觀 . 英 聯 王 

國及阿爾巴尼亞間不愉快之緊張政治形勢及 

3iî會，資爲此辜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之原因。 

苟 無 此 ^ 會 S 猜 疑 ， 則 此 事 將 如 ； e 大 利 

Pianosa島附近發生 i l举件，必+ j J^ iS出於本 

理事會。 

在此锺情形之下，菩人決不能逋過英聯 

王國代表提出之決議案草案，或就此提出之 

任何修正棻。吾人認爲根據吾人已得之證件， 

吾 人 實 當 對 此 案 不 再 置 、 有 如 本 人 前 已 解 

释者。然鑒於吾人對英聯王國之崇敬，又鏖於 

吾人視英聯王國及阿爾巴尼亞爲吾人之友邦 

盟國，吾人認爲當更進一步調解辦法。因此吾 

人提議由理事會訓令當事國依照憲章第三十 

三條規定之各辦法解決爭端。爲此目的，焱擬 

^決議案草案呈理事曾该讒，草案原文如下： 

"査英聯王國政府及阿爾巴尼亞人民共 

和國政府間因英國戰艦二 i ! |於一九四六年十 

月二十二日在科府海峽觸雷被炸毀而引起之-

—項爭端，經提請安全理事曾注意； 

"上述兩國政府已將有關該 1 ? 端之來往 

照會提出安全理事會，並由各該國代表提出 

口頭陳述； 

" 茲 因 隳 於 該 兩 當 事 國 於 將 該 項， 端 提 

出於安全理事會之前，並未儘量利用和平解 

決之方法；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爱 議 決 ： 依 據 憲 章 第 三 十 

三條之規定，促請兩當事國依照該條所規定 

之任何和平解決爭端之方法解決該爭端，但 

該兩當事國另有協議者從其協議。" 

郭泰)m先生（中國）：在此讒席間(tir贵主 

席外僅本；V ―；；尙未就此問題之實質方面發 

表意見，然本A曾留意 l ife取本理事會各理事 

之陳論，並以客觀態度研究英聯王國及阿爾 

巴尼亞兩國代表之聲述以及彼等向本理事曾 

所提出直接或間接之有關 s 據。 

本人對小組委員曾之報吿及其^委員之 

補充陳述*曾仔細加以研討。本人迄今保持 

絨默，意欲割所有可得之資料及證據加以審 

俾 能 此 爭 端 獲 一 公 正 無 私 論 。 本 人 業 

已 成 一 項 誠 f t 結 論 。 本 人 之 結 論 與 本 理 事 

會大多數理事所獲致者耍罵相同。簡之，本 

人之結 'é^爲：鑒於阿爾巴尼亞政府保護其僦 

海主權之謹慎及g密，以及水雷距其海岸如 

是之近，以致有炸毀英艦之事，本人亦認爲水 

雷 之 廒 設 絕 不 可 能 爲 阿 爾 巴 尼 亞 政 府 所 不 

知。 Z 

同時，本人對於英聯王國向吾人所提出 

之 原 決 識 案 案 亦 礙 雜 贊 同 ， 囚 本 人 認 爲 其 

措 辭 尙 未 S 妥 善 。 惟 今 S i r Alexander Cado~ 

g a n 已 接 受 美 國 代 表 J j ; 提 出 並 由 M r . Parodi 



苒加修正之修正案，本人深覺欣悅。 

本人暫離題聲明一1;5 。屮國，一如阿爾巴 

尼亞，爲最先遭受法西斯侵略之犧牲者，本人 

身爲中圃代爽，對阿爾巴尼亞自具同情。然本 

人亦不容許此種同情影響本人之結論，且認 

爲凡涉及英聯王!a及阿爾巴尼亞兩國間之關 

係政治論. ta ,與目前討論之案件全不相干。 

英國決議棻草案屮ffi得吾/、注意之一 

爲：；;^-決議案之目的在便當事國得重新致力 

解£^其1?端。此爲本理事會之職搽，想亦必爲 

本理事,全 Î Î理事之願望。吾人希^一俟;;多 

決「；筏案通過後，—兩當事國"將诙照;;决議案 

之規定從事磋商，並以和睦及公平之方式解 

決此項端。本人將投票贊成英國听提出，由 

美國代表圑修正，並由法國代表苒力修正之 

決議案草桊。 

M r . H A S L U C K (澳大利亞）：本人S#求發言 

之時，本人原擬就本人上次發言以筏美國代 

表所提出之修正案表明澳大利亞代表囿之意 

見。然倘蒙允許，本人願&先對波蘭代表所稱 

之一節加以論列。 

波蘭代表於閩述其所論之一點時，曾促 

請注意哥侖比亞及澳大利亞兩代表圑於:K爲 

小 組 委 員 曾 委 員 時 對 各 項 證 據 並 未 發 表 意 

見，惟在本理事會席間街各:该證據則有所論 

述。於是波蘭代表繼謂：以此視之理事會屮代 

表所適用證據之標準無疑較小組委員曾屮代 

表所適用者爲低。 

本人欲確切申明：澳大利亞代表於其爲 

小組委員曾委員時所以未就各項證據發表意 

見，其原因爲其對該小組委員會之職掌所持 

之觀點一諒哥侖比亞代表所以未曾表示意 

見，其故亦同。關於此事哥侖比亞代表於理 

事 會 第 一 百 二 十 次 會 屮 巳 曾 將 其 觀 點 具 述 

明白。渠稱： 

" 小 組 委 員 會 認 爲 其 , 耍 責 任 爲 

劃明理事曾之審討範園，釐定主耍與次要 

問題之分別，以及先'决及基本間題與可以 

待後審,;義之問題，俾本理事會得集中注意 

於前者，並示明理事會爲'决定雷區是否存 

在 確 已 可 予 利 用 之 證 據 . . . . , . 小 組 委 員 會 

之工作雖因上述各項理由而止於此，伹小 

龃委員會三委員當各自保有表示1；見之 

Wo" 1 

對此項關於該小組委員會職掌之觀點澳 

大利55代、表圚完全同意，此已在第一百二十 

次會議紀錄內載明 2 。在該小組委員,工作期 

間，波蘭代表圑對該小組委員會之職掌原持 

不同之觀點。'該代表圓——此際似可予以追 

述——認爲如是之委員會將毫無功用，且曾 

公開如此表明。波蘭代表圑未曾投票贊成組 

織該委員會，而於該委員曾資際從事工作時， 

對委員會職掌所持之觀點亦與澳大利亞及哥 

侖比?5兩代表相左。波蘭代表圑爲表明其觀 

點，竟至行便其代表無疑享有之權利，由其本 

人負責提出一項補充報吿書。 

隳於此過去之背景，如謂澳大利亞或哥 

侖比亞代表圑對證件問題在iâ̶委員會屮適用 

̶項標準在理事會中適用另一項標準，本人 

認爲殊欠公允。事實上，由於吾人對該委員會 

職掌所持之觀點，故在該委員會中故意不取 

任何立場，或致任何結論。吾人於囘至理事 

會後，始重就理事國之職責，非极理事會之公 

僕，而代表本代表11對各項證據發表意見。 

澳大利亞代表團之立場與哥侖比亞代表 

圑之立場相同，已如前述。 

然在法國代表所稱各節中，顯見稍有,1i 

會。據本人肸聽之英文馎譯，法國代表未能 

贊同澳大利亞代表之意見，卽臆斷水雷爲阿 

爾巴尼亞政府所廒設。然奥大利亞之意見，並 

非如此。吾人之意見前於第一百二十次會讒 

已予説明如下： 

" 關於;该處水雷究爲何人所置一 

點，雖無直接證據，但在無其他合理解釋之 

下，且就有關水雷之狀-兄，廒設行動之性質 

及發現地點之詳細證據視之，吾人認爲理 

事會可斷定該處水雷之敷設阿爾巴尼亞必 

知其事，甚或爲阿爾巴尼亞所縱容。"3 

本代表圜無意耍求本理事會根據或然性 

而作決定。吾人認爲本理事會依理可作之斷 

定爲簡單，郎；^义處水雷之敷設，必爲阿爾巴 

尼亞所悉。吾人認爲此乃一項合'理之斷定，因 

綜集各項證據报之，當獲致是項結論,且在無 

其他任何合理解釋，或似是或 S 際之理論以 

說明此種水雷如何得在;^'處水屮時，尤屬如 

1哥侖比亞代表陳述之正式譯文見安全理事 

曾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九號第二六三頁。 

2同上，第二年第二十七號第二六七莨。 

3澳大利亞代表之陳述r京文,載同上，第二六 

七頁。 



此。 

吾人因存此項見解，故認爲美國代表所 

提出復經法國代表修正之修正案，確切表明 

本代表圑檢討各項證據後所獲致之結論。 

M r . E L - K H O U R I (叙利亞）：按一般公認 

任 何 主 權 國 當 有 方 法 . 能 力 及 責 任 以 保 護 其 

領海，免有如本案之慯害事件發生。倘在公海 

上佈有水雷,則除佈放之國家或個人外，無人 

可負其責。但倘在某國領海內發現水雷時，則 

該國應負在其領海內保讒不週之責，因其負 

有保謹領海之義務，一如其負有保護並維持 

其頒土內過境安全之義務。 

關於目前之案件，吾人必須判明水雷係 

在戰時抑在和平時日所置。吾人當知阿爾巴 

尼亞在戰時未保有其領土及主櫂。其國土爲 

軸心國軍隊所佔頒，其領海亦在軸心國軍隊 

掌握之下，多少佈有水雷，故戰時所佈放之水 

雷，自不能着阿爾巴尼亞負責，惟倘是項水雷 

係在阿爾巴尼52享有主權，並得行使充份權 

力保衞其領土及颌海之和平時所敷設，則阿 

爾巴尼亞當須負責e 

然阿爾巴尼亞現已否認對此種水雷之m 

設有所M悉，或此種水雷爲其本身所置。本人 

不願認此獨立國家之鄭重宣3 爲不確。阿爾 

巴 尼 亞 或 屬 確 實 ， 卽 阿 國 不 知 有 水 雷 之 

敷設，亦未敷設水雷。但事實上，阿爾巴尼亞 

政府未曾採取步驟防止佈放水雷，又未對佈 

放水雷之事提出坑議，或St掃海蛱，則對於其 

颌海內有水雷之存在，仍須負责。水雷究係在 

戰時或和平時日所置一點，仍未剖明。此點關 

係至耍，吾人必須先予剖明，然後始能此事 

榷定意見。 

本人前曾向小組委員會提出若干問题'以 

求剖明此點，伹未能獲满意答覆。本人所提出 

之問题，意在斷定該海峽是否曾經淸掃。英政 

府it吿'吾人，m該海峽曾經淸掃三次：第一次 

由德人舉行；第二次由盟方於一九四四年十 

月辦理；第三次由盟方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

辦理。關於由德人執行之第一次淸掃工作，吾 

人不能希望當事各方供給吾人確赏日期及詳 

情，因阿爾巴尼亞政府稱由德人遗留之有關 

文件屮始知曾有掃 f f î之舉。第二次淸掃工作 

钹稱係在一九四四年十月，是，一九四六年 

十月發生不幸事件之前兩年。11於該次淸掃 

工作菩人獲知其時有一由地中海及其他盟國 

龃織之國際掃雷局，負淸掃海详之責。惟不幸 

雖經本人一苒詢 J i n ,且堅持镂得關於此國際 

掃雷局之若干詳細情報，吾人迄今仍未接獲 

此種情報。依汆之了解，如在該區海洋任何部 

价將進行淸掃Œ作，該國際掃雷局必有所決 

議，且是項決議當載在該機關之會議紀錄內。 

淸掃完竣以後則關於該次淸掃，舉行之日期， 

及所獲結果，當有一項報吿提呈掃雷局。掃雷 

局之決議亦應載列負責執行淸掃工作之部隊 

及國家之名稱。 

關於本案件吾人聞悉有此國際掃雷局之 

存在，但從未接得上述本人前曾要求之'任何 

文件。吾人當前所持有者僅爲原吿英聯王國 

由其駐安全理事會代表所發表之聲明，謂該 

次淸掃曾經皋行，且係由英國部隊¥獨執行 

者，而唯一英國部隊無關而親與該次淸掃工 

作者乃法國海軍之Mestre屮校。關於此海軍 

中校曾親與淸掃工作，被吿及安全理事曾若 

干理事均曾提出質問，理由爲彼並未由其本 

國政府或S際掃雷局iéé舉爲;这—次淸掃工作作 

證。吾人曾探索此中之綠故，而小組委員會亦 

曾欲審定此法國軍官之親與掃雷工作究有何 

榑文件根據。渠爲一觀察員；並曾提出一項報 

吿。然渠是否爲國際掃雷局所;ë薦；對此問 

題，吾人迄今未獲答覆。國際掃雷局或曾予以 

3；^舉，惟吾人未獲見；1^-局關於此項行動之'决 

譏；吾人所持有者僅爲英國出席安全理事會 

代表之聲明。 

吾人倘能證實該海峽之淸掃曾經負實機 

關辦理，且該機關曾提具報吿證明海峽於一 

九四四年十月後已經淸除無礙，則菩人或可 

作一結論，m水雷之廒設係在嗣後和平時間， 

亦g卩在阿爾巴尼亞爲主權國行便其主權之期 

間。果如此，則無論此種水雷是否爲阿爾巴尼 

亞政府所敷設，或阿爾巴尼亞政府對其擻設 

是否有所聞知，該政府對該處有水雷之存在 

理當負責；一個主權國家自應負此責任。 

所不幸者此種事實並未證實。吾人現亦 

不能懂致之。依照法律之一 原則，固不能根 

據可能及或.後性而遽定處分責任或罪狀；對 

於案情，必須確立一定事實。此外，另有一原 

則，卽些之疑點足以)!^；桌處分。故吾人倘 

有懷疑未決之處，2卩不應議處或確定責任。 



至於水雷可能係以:1敷設一ia，本人認 

爲颇堪懷疑。實則依考人所見以及小組委員 

會所確定之事實，此湩水雷實甚可能係嗣後 

在和平期間所佈放者。但此乃一可能之事而 

巳，並無確據。在逑成決議之前，此锺確據 

須成立。 

關於本索，本人認爲英聯王國將此案提 

出於安全理事會，頗屬適當，因其認爲其權利 

遭受侵': ir ;而英聯王國不擬藉武力求得補償， 

但依憲章;2規定訴諸安全理事會。然英聯王 

國政府在訴諸安全理事會之前，闳能蒐集某 

稀證據或事霄，以便刊此题之解'决。安全理 

事會礙?1蒐集及調杏所有此^證件。倘英國 

政府在將此案提出安全理事會前卽已株取憲 

章第三十三條所規定之各種步驟，則或可蒐 

集某種證據，以消、除此事中令人懷疑及含混 

本 人 認 爲 無 理 由 從 聲 附 相 f j — 獨 立 主 

權國違反其忠誠宣誓而加以控責。余覺 f j此 

事件應再加.執審，且當事1!宜試用其他方法， 

例如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載明之仲裁辦法。此 

將予兩當事國以另一次機會，同時可將該爭 

端留置安全理事會之議程內，以備兩當事國 

之重新努力未能獲致和解辦法時，苒予考慮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聯王國)：本 

人 要 求 發 3 " 之 時 ， 原 擬 就 波 蘭 決 議 棻 加 論 

列；但經？A審後，本人認爲適當之稃序應先將 

；i人巳經提出之決議案草棻提付表決。故此 

刻本人保留俟後於必要時就波蘭決議棻草棻 

發 之 權 。 

惟波蘭代表巳就菩人現正考廑之問題發 

表若干意見，故本人亦須提明一點。渠曾引述 

紐約先鋒論壇報關於某美輪在地中海觸雷之 

報4*。是爲前此有人向？^人所提各種論斷之 

良好例證。該輪並非行駛於已經淸掃之海峽 

内，故與本棻絕對不能相比。此事件與本案全 

不相干。本理事會目前所審理之案件，事關在 

—業經淸掃之海峽屮锼獲錨繋水雷至少有二 

十二個之多，且顯然均係最近敷設者。故此兩 

案件絕無相類之處。 

敍 f i j亞代表亦曾就一般問题有所陳述， 

本人或應論及其所稱之一二點。渠提及一項 

事實一少據渠稱——渠曾向外組委員會 

提出若干問通，惟迄今均未镀満意答覆。渠所 

提出之第一點爲査明實情，並要求關於一九 

四 四 年 十 月 第 一 次 淸 掃 海 峽 經 過 之 詳 細 報 

吿。爲涫除或有之誤會起見，本人願解釋:於 

一九四四年十月時掃雷局尙未成立。其時戰 

，仍在進行中，掃雷局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

方始成立。 

—九四四年之掃雷工作係由盟方執行。 

因在戰時，故並無詳細報吿分發，但對各盟國 

政府曾隨時予以通知。此項淸掃工作曾經按 

期辦理。各盟•!政府常接通吿謂海峽似可通 

航無礙。該海峽顯然極爲安全，因於一九四六 

年十月以前從未有水雷爆發情事，直至十月 

二十二日，吾人之船逡被炸。嗣後乃有第三次 

之淸掃，遂發現新近廒設之水雷至少有二十 

二個之多。 

敍 利 亞 代 表 更 述 及 海 軍 中 梭 M e s t r e 之 

作證，且對其身份提出質問。實則盟圃海軍總 

指揮曾請掃雷局局長指派代表，並推舉海軍 

屮 校 M e s t r e 爲 代 表 。 其 後 M e s t r e 中 梭 曾 

向掃雷局局長提出報吿。其身(9"如此。 

最後，敍利亞代表今日提出一項原則，波 

蘭代表日前亦提出此同一原則，略謂凡提出 

任何控訴，耍能完全證明之。本人同意此實爲 

—良好之原則，惟有可懷疑者，卽是否能因而 

miir ，以至要求必須提出當時在場之見證，至 

少在敝國爲不能者。若果如此，除非有人目覩 

某人出面作證，則在英國之殺人犯將永不至 

被處絞刑。然事實上並非如此；本人自僅能就 

英國而旨。故本人以爲：本人雖未能提出當時 

在場之人證——此點前已苒三聲明——但本 

人所已列舉之各項證據所引致之論斷旣如是 

明確，因敢信通過本人所提出之決議案似不 

致問心有愧。 

M r . JOHNSON (美國）：本人僅欲述明美國 

代表圑接受法國代表圑所提出之修'正粱，按 

此爲對美國所提議之棻文之修正案，前巳經 

英聯王國代表所接受。 

主席：依照美國代表之臀明，決議粱草案 

之第二節卽予删去，替以法國之修正案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聯）：本人認爲此決讒 

案經美國修正後之新案文亦屬乖謬無稽。蘇 

聯代表圑前已;IS明其認、爲英聯王a提^亳無 

根朦之理由，茲不擬贅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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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未能贊助英聯王國所提決議案之原 

棻；或依照美利堅衆國修正案修正之案。在 

某種意義下，美利堅â"衆國之修正案便原決 

議案草粱愈劣。其所以使原決議粱草案愈劣 

之故，因英聯王國之提粱僅斥責阿爾巴尼亞 

̶國，惟美利堅合衆國之修正案不但斥責阿 

爾巴尼亞，且更加罪於未知乏第三國。其中暗 

涉其他某國，但美國代表並未向菩人說明彼 

所指者爲何國。 

主席：倘無其他代表欲發言，吾人將首先 

表決經美國及法國修正後之英聯王國決議案 

草案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聯）：請問是否無修正 

案乎？主席擬將各案分別予J31表決抑一倂付 

之表決？吾人是否表決修正後之新案文？本人 

對此之了解是否正確？ 

主席：本席確應負此咎責。如本席在蘇聯 

代表發言以前業已說明者，美國代表旣已同 

意以法國修正粱替代渠所提之第二項修正， 

則該決議粱之新草棻將有所更改。如理事曾 

認爲宜宣讀該草案，本席當Ê卩宣讀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聯）：倘其他理事不;;# 

求宣讀草粱，本人亦不擬作此5f。 

M r . PARODI(法國）：吾人目前所持有之草 

案非復爲經修正之英國原粱。原案中有一節 

曾依美國提遘修正，嗣後本人极就美國之提 

議提出修正，亦經接受。該節原列爲第一節， 

今則列爲第二節。本人認爲此節宜照舊爲第 

—節，此外並應如英國原案在末尾一節，保留 

對敷設水雷一舣性之申斥。就末尾一節言，英 

國原粱之措詞似較美國代表圑听提出之修正 

案爲妥。英國原中該節之措詞旣較佳，本人 

實不知何故予以修正。 

綜括之，本人提出兩點意見：第一，原 

案第一節經修正後，仍應列爲第一節。第二， 

決議案最後一節中聲明設置水雷爲遠反人道 

之罪行，仍用英國代表圑所擬〖京來之措詞。 

主席（用法文發言）：本席未能如足提 

議修改此決議棻之辭句，因法國及美國代表 

圑^別提出之修正案經獲通過後，英國提粱 

已完全改變。 

因此，本帟不能K法'S代表之提;！有所 

指置。依照吾人之議事規則，菩人應根據秘書 

處所擬之案文進行工作。（主席繼以英語發 

言）本席以爲用一種以上之語文發言爲本席 

特權之一。本席原不擬全用英語宣讀是項草 

案，但因某數代表引起之疑問故，本席將以 

英1?f宣讀之。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

"對英聯王國代表及阿爾巴尼亞代表關 

於該兩國由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科 

府海峽發生事件引起之一項爭端，英船兩艘 

觸雷被炸，船員死饞多人，所作之陳述加以審 

議後； 

" ― . 認 爲 在 和 平 時 日 廒 設 水 雷 而 不 予 

通知實屬不當，且係逮反人道之罪行； 

" 二 . 審 定 在 距 離 阿 爾 巴 尼 亞 海 岸 極 近 

之處確曾設有未經通吿週知之雷田，致英船 

二艘受損纂重，其船員死傷多人，且此雷區之 

叛設絕不可能爲阿爾巴尼亞當局所不知； 

" 三 . 建 議 英 聯 王 國 及 阿 爾 巴 尼 亜 兩 國 

政府根據第二節所載本理事會之審査結果解 

決此項爭端,如該—兩國政府仍未能獲致解決， 

任何一方得申請本理事曾對此事件續加審議； 

" 四 . 議 決 於 兩 當 事 國 未 聲 明 該 項 爭 端 

已經解決，雙方均認満意之前，仍^該爭端 

留置本理事會議事日程上。" 

舉手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贊成者： 

澳大利亞 

比利時 

巴西 

屮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美利堅â "衆國 

反對者： 

波蘭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兵和國聯邦 

棄權者： 

敍利亞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聯王國)：在此 

項表決中砥有一國棄櫂。本人未參加投票。 

主席：此項決議荬因未馑五常任理事國 

中一國之可'决票，故未逋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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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國)：主席，現 

在時間a遲，料貴主席卽將宣佈休會。本A擬 

依吾；；目前所處之情形提出若干意見，甚且 

提出若干建議。菩人或亦可傅而討論波蘭代 

表之提案。 

M r . L A N G E (：皮蘭）：主席，理事會理事 

旣 均 巳 表 明 其 意 見 ， 則 本 Â 之 决 逮 案 現 ) 無 

所婢益，故本人撒囘I；；？提之決；lÈ案。 

主席:本席提議散會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條聯）：主席，本人S安全 

理事會理事种：待兩分 i f ， 俾 便 促 諸 理 事 

注 意 一 不 在 識 事 日 稃 上 但 甚 f i i 得 注 意 之 事 

項。本人並非提議^人討論此事，而僅欲促;, 

安全理事會凿其注意而巳。 

主席：本理事會t. ;議事规則一向不作拘 

泥字面之解释。依此，在考慮英聯王國代表之 

散會提議以:W ，本席將允許蘇聯代表發1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聯）：本人願促請安全 

理事會注意希臉逸境事件調査圑進行工作時 

所遭遇之一項經'賒。是項經Se證明希脇當局 

對該調査Bl圑,及其代表未能保證其適當之 

工 環 婕 "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下 述 事 實 。 

當 蘇 聯 參 加 該 調 查 圑 代 表 之 專 家 顧 問 

M r . G r a u e r 及 南 斯 拉 夫 . 保 加 利 亞 及 阿 爾 巴 

尼亞各國代表一行與希臘游擊隊某名將會晤 

後,於數日前返抵希臘中部之Tr ikka l a城時， 

希臘地方當局宣稱該當局不能保證薪聯代表 

及其同行各人之安全。於是蘇聯代表唯有訴 

諸雅典蘇聯大便綰。蘇聯大便不得不出面調 

處，並與希 t e外交部長M a x i m o s會談，以便 

採取必耍步驟。希臘當局之聲述謂€:聯代表 

前往Salon'ka途中難保安全，當與事實不符， 

因 該 希 臘 當 局 嗣 後 凝 明 彼 ; 能 保 證 蘚 聯 代 

表之安全，且確曾以事m證明。 

倘希)&當局不能保證參加該調查圑各代 

表，或至少某數代表之安全，當然示明希臘政 

府 非 但 未 能 遵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促 關 係 政 府 ' 與 

該調査圑â "作之決議，且其行爲實違背是項 

決識。此理頗爲明顯。 

此ft情形铯不能容•ïï-存在。本人提iJà^安 

全理事會注意及之，希!£本理事會採取適赏 

措遛，以確保不致再有頹似事件發生。本人亦 

曾向秘書長作必要之聲述，深盼彼將採取在 

其權利下之一切措置，以防此種情形之再度 

發生。 

主席：對蘇聯代表適纔所發表之聲述，本 

席業予注意。本理事會將召集會議審議此事。 

本理事會祕書已通知本席，謂聯合國其 

他兩理事會定於星期三及星期四開會，因此 

安全理事會將不便於該兩日中任何一日舉行 

會議，吾人可於星期五上午開會，討論前日本 

代管島嶁事項。然關於該事項之會讒恐將歷 

時 甚 久 故 本 席 曾 與 常 規 軍 備 委 員 會 主 席 嗟 

商，承彼同意常規軍 î i委員會將於星期五上 

午開會，以便本理事會於星期五午後三時開 

會。諸位對此會議時間是否同意？ 

M r . G R O M Y K O (凝聯）：本人願主席確 

切說明屋期五會;！所將討論之P«1題。貴主席 

頃 謂 關 於 該 間 題 之 會 議 將 餍 時 甚 久 ， 亦 加 

以解釋。本人不明贵主席所指問题爲何。 

主席：本席頃已述明，本席所指者係前日 

本代管島嶼之問題。 

吾人是否同意散會？ 

M r .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：主席，一稃 

序問題。請問吾人今日討論之案件，結果如 

何。換言之，英聯王國提出之決譏案草案旣經 

否決，則該案件是否郎以作銷結論，抑應予 

留置議事日程上，俟澳有能便安全理事會常 

任理事國満意之提議或決議案草案時再行提 

出。 

主席：爲答覆敍利亞代表之詢PP"，本席 

願述明此案仍將留置議事日稃上。本席依英 

聯王國代表之;^商求，決定吾人現時散會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聯）：本人認爲英聯王 

國代表之;5#求不足構成充分理由，據Jîi作將 

該問51留於議事日稃上之結論。此將爲不正 

確之結論。關於此間题安全理事會迄未獲致 

決議，故本人不覺有將此間題留置於議事日 

程之理由。過去安全理事會曾討論若干P。，題 

而未能镂致成議。各該卩。〗題久懸不決，乃不苒 

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稃，或依正式詞語言 

之，未列入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之事項中。故 

本人認爲吾人並無任何理由，以,该卩5]题繼續 

留置於安全理事會之)議事日程内。 



主席：安全理事會暫行讒事規則第十條 

規定如下： 

"除安全理事會另有'决定外，安全理 

事會每次會璣譏事日稃內未經於該屆會議 

中審議完竣之項目，應當然列入下次曾議 

之 議 事 日 程 。 " 

本 席 之 決 定 全 係 根 據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求 

散會 i !提議。本席之責任爲依照理事會暫行 

議事规則之規定，立時考慮歸求散會之提議， 

但本席不從事規則拘泥字面之解释，曾允許 

波蘭代表發言。波蘭代表曾提議撤囘其所提 

之修正案。惟理事會對此各Bi:題尙未有所決 

定之時，蘇聯代表«耍求就其他事項發言。在 

此Pi情形之下，本席答覆敍利55代表所發之 

問題時，僅能諧此事將留置於下次會議之讒 

事日稃內。倘此際理事會仍欲繼續討論，主席 

自不能加以阻止。主席當須留此，直至所有問 

題均依多數之願望蘧吿解決而後已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蘇聯）：鑒於本理事會對 

於此問ffl未能镀致實體'决議，本人認爲此問 

題不极列在議事日稃上。除非本理事會決定 

必須將此問題保留，本人當認此問題巳不 

列在議事日程中。 

主席：當本席以主席之資格解释本席何 

以不得不將此事留置於議事日稃内之時，本 

席忘記Si明英聯王國代表於其提議散會時， 

曾稱渠擬就吾人之決議加以評述，並有所聲 

明，渠並曾要求於下次會議時爲之。本席認爲 

倘 不 ; 許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， 或 其 他 任 何 國 家 之 

代表，就理事會之決議加以評述，此當非主席 

從寬解釋議事規則之態度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國)：本人前聲 

明除將就此事加以評述外，且將有所建議。所 

謂建議者，卽提出替代稃序，此程序亦巳經其 

他發言人示意。此事仍未終結，但此時吾人似 

不必發表其他演. ia。倘對此事之是否留假於 

議事日程仍有懷疑，理事會當可就此作一表 

決。 

M r . H A S L U C K (澳大利亜）：本代表圑認爲 

解決此項困難,唯有一簡易程序。如吾人了解 

無 ^ ，責主席曾依照議事規則第十條之規定， 

裁定此事項列在且應留置於本理事會之議事 

日程。暫行議事規則亦規定：倘任何代表圑對 

貴主席之裁決有異議，則該代表圑應動議表 

示不服。倘無任何代表圑對主席之裁決動譏 

表示不服,則本人認爲主席之裁決仍屬有效。 

M r .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：本人認爲安 

全理*會對於向其提出之任何問題或控訴應 

當獲致一項解決辦法，或採取最後決議。倘安 

安理事會全體理事，尤其爲各常任理事，所接 

受之最後解決辦法，此並非謂安全理事會明 

日或俟後亦不能獲致此種解決辦法。安全理 

事會對於任何在理事會中提出之事項，除非 

已採取決譏將該事項銪結，或a作一項'决議， 

就該事項言爲有效之決議外，當不能視爲該 

事項已經最後'决定。 

故本人認爲於安全理事會未決定將目下 

之事項銷結時，則此事項當然留置在議事日 

稃。吾人不能設想此事項今日未予決定,則明 

日或將來亦不能镀得其他之解決辦法。故本 

人認爲此事項仍應留置於議事日程。 

M r . LOPEZ (哥侖比亞）：依照本理事會 

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三條，任何散會之動議 

應不加辯論立予決定。本人W予確定英聯王 

國代表是否曾提出本次會議散會之動議，若 

然，本人認爲吾人當依照議事规刖對散會之 

提議不加辯論立予决定。 

主席：依哥侖比亞代表之提議，本席認爲 

吾人當遵照議事規則'之规定，不加辯論郎行 

散會。倘各位同意，本理事會現卽散會。 

(午後二時十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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